
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特殊優良表現市長獎申請表 

學生姓名  班    級 六年   班 性    別 □ 男  □ 女 

家長簽章  級任簽章  申請時間 年  月  日 

申 

請 

項 

目 

□體育表現傑出學生 

□藝能表現傑出學生 

□科學或創作項目表現傑出學生 

□社團活動表現傑出學生 

□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表現傑出學生 

□敬師孝親具體表現事蹟學生 

□助人義行具體表現事蹟學生 

□其他值得表率之具體行為學生 

編號 獎項名稱 

佐證資料 

（獎盃、獎牌、獎

狀、資格證書等） 

主辦 

單位 

學生 

自評 

導師 

初審 

學務處 

複審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總計  張  分 分 分 

學生自評簽章  導師初審簽章  
訓育組複審 

簽      章 
 

其他舉體特殊表現：（請級任依學生各項活動之特殊表現具體描述） 

1、 

2、 

3、 

※此申請表如未經導師簽章則不予受理。【5/17前】 

※獎狀登錄順序請先依類別再依積分由高而低排列，並依登錄順序將正、影本排列，以便導師核

對。 

※獎盃、獎牌（須有得獎人姓名）請先拍照列印或影印以作為佐證資料；如遇審查時之必要，得要

求申請人附實物審查，不得拒絕，如有不實者，取消資格。 

※本表可用手寫（若不敷使用，請逕自影印本表接續使用），或以電子檔打字列印繳交。 

電子檔下載 :導師可從–【公用目錄 X:\02學務處\02訓育組\___(((各式文件)) 下載】 


